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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 

效期的法律意见书 

 

致：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委托，担任发行人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现就发行人延长本次发

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延长本次发行相关事宜授权有效期的事项，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

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全部或部分，亦不得

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于任何其他目的。除本法律意见书中另有说明外，本所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就本次发行出具的《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星环信息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

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中的简称和释义，以及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中

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20 层 

邮编：100005 

电话：（86-10）8519 1300  

传真：（86-10）8519 1350 

junhebj@junh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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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有关

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2023 年 6 月 7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包括《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

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

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

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度）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的议案》《关于设立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签署监管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等。 

2023 年 6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发行人

董事会提交的本次发行相关议案。根据发行人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发行

人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均为自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2023 年 7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了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及相关文件。 

2023 年 8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调整了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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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修订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及相关文件。 

2024 年 4 月 2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调整了本次发行

的募集资金总额，并修订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及相关文件。 

鉴于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将于 2024 年 6 月底届满，而发行人尚未完成本

次发行，为保证本次发行后续工作持续、有效、顺利进行，发行人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并于 2024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23 年年

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授权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项的有效期延长至 2025 年 6 月 28

日止。除延长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及此前经发行人董事会合法

有效决议通过的对本次发行方案进行的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方案保持不变。

上述事项亦已经发行人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二、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关于延

长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授权有效期的议案》的决议程

序、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

延长 12 个月，除延长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及此前经发行人董

事会合法有效决议通过的对本次发行方案进行的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方案保

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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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发行人未发生

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本次延长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

期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公众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